[bookmark: _Toc833730346][bookmark: _Toc790959430][bookmark: _GoBack]那曲市尼玛县甲谷乡吉松村等8条农村公路
项目“7.16”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16日20时40分左右，尼玛县甲谷乡吉松村等8条农村公路改建工程项目发生一起意外高处坠落死亡事故，造成1人死亡。
[bookmark: _Toc1332893039][bookmark: _Toc2003987779]尼玛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该事故，主要领导作出批示，县安委办牵头做好事故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成立了事故调查领导小组，对事故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确保调查内容详尽无误。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531384616]（一）事故有关企业情况
1.那曲市尼玛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单位）。负责统筹推进全县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全县综合运输体系规划，指导交通运输枢纽规划和管理，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融合，地址位于西藏自治区尼玛县建设西路。
2.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历史悠久，成立于1955年，来源于工程兵205师，现为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的重要组成，为国有企业，隶属于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地址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二环路东四段298号。
3.陕西高速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陕西高速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7月，是陕西省的一家国有控股企业，总部位于西安市碑林区。公司主要从事工程管理、监理、招投标代理等业务，拥有公路工程监理、建设工程监理等资质，并取得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等多项认证。该公司参与多项公路养护及高速公路施工监理项目，监理服务期限最长达到60个月，地址位于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14号高速大厦25层。
4、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法定代表人为普某，注册资本：30亿元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40000******442H，企业地址位于拉萨市北京西路250号。经营范围涵盖建设工程施工；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公路管理与养护；路基路面养护作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许可证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活动），是区内一家高等级资质的综合型公路基建企业。
5、陕西纯青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单位）。陕西纯青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27日，企业注册地位于西安市莲湖区振华北巷7号上和城第4幢1单元23层12303号房，法定代表人为刘某。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土石方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渔港渔船泊位建设；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木材销售；合成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公路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监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电气安装服务；民用核安全设备安装；施工专业作业；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
[bookmark: _Toc389731817]（二）事故伤亡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刘某（死者），性别：男，年龄：49岁，身份证号码：612133********1211，户籍地址：陕西省富平县杜村镇东渠村东渠组，所属单位：陕西纯青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协作队伍），于2025年5月20日进场，并签订了劳动合同，从事碎石场日常管理维护工作。
[bookmark: _Toc397524969]（三）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在尼玛县甲谷乡吉松村等8条农村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的子项目甲谷乡吉松村公路改建项目，具体地点为甲谷乡东隆村（3村）宗多自然村处设置的碎石场内。
[bookmark: _Toc380528166]（四）事故当天天气情况
尼玛县气象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7月16日08时－20时：日极大风速为21.8m/s、无降水、平均气温11.3℃、日平均相对湿度61%。
[bookmark: _Toc2036565752][bookmark: _Toc330585196]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605194383]（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16日晚20时40分左右，尼玛县甲谷乡吉松村等8条农村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的子项目甲谷乡吉松村公路改建项目碎石场操作人员下班后，按每日班后检查要求对机械进行安全故障排查。在设备排查过程中刘某（死者）在起身过程中突然坠落，造成一定程度受伤，在甲谷乡卫生院初步治疗后于23时04 分转往尼玛县人民医院途中不幸身亡。
[bookmark: _Toc1152099657]（二）事故救援处置情况
2025年7月16日20时40分左右接报后，尼玛县安委办和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部第一时间组织项目人员及相关人员协调送医事宜。伤者于21时30分被送至甲谷乡卫生院，卫生院立即开展紧急救治，后乡卫生院判断无救治能力，遂将患者送往尼玛县人民医院，于23时04分左右送往尼玛县人民医院途中死亡。
[bookmark: _Toc1293387513]（三）事故善后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1134456057][bookmark: _Toc1966227978]事故发生后，尼玛县安委办要求施工项目副经理尼某通知死者家属并开展心理抚慰和情绪疏导等工作。死者家属于7月18日上午9时10分由陕西富平县抵达拉萨，所有家属情绪皆稳定。经过2天沟通和协商后，7月19日下午，施工项目所属协作队陕西纯青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已与死者家属就赔偿相关事宜已达成一致，赔偿金160万元已兑现至家属指定账户，并不再追究协作队伍责任，无网络舆情、信访隐患。
三、事故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伤亡情况：该起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
（二）死亡人员：刘某，性别：男，年龄：49岁，身份证号码：612133********1211，户籍地址：陕西省富平县杜村镇东渠村东渠组。事故发生后，在转院救治途中死亡。
（三）直接经济损失：此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7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费用包含人身伤亡救治费用、赔偿等善后处理费用。
[bookmark: _Toc915266210][bookmark: _Toc1443131933]四、人员检测鉴定情况
尼玛县人民医院出具诊断情况及死亡证明。死者伤情情况：前额23cm皮肤裂伤，右侧股骨骨折，入院时呈现皮肤苍白、双侧瞳孔对光反射消失、瞳孔扩散、颈动脉未扪及、未闻及心肺音等症状。
[bookmark: _Toc999851163][bookmark: _Toc453828009]五、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438958766]（一）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973652717]经核查，事故发生时，维保人员（刘某）在进行设备检查过程中未遵守现场管理人员指令，未按规定佩戴协作队伍配发的安全带，致使防护失效，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等。之规定。
[bookmark: _Toc355824479]（二）间接原因
[bookmark: _Toc214050077]1.维保人员（刘某）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对潜在危险的警惕性，随意简化操作步骤、忽视安全防护措施，没有真正理解违章操作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心存侥幸，认为事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麻痹大意的思想是违章操作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2.事发当天尼玛县气象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7月16日08时－20时：日极大风速为21.8m/s，现场风速较大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客观原因。
综上所述：这是一起由于维保人员（刘某）违反了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违反了管理人员安全操作指令，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并在相对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发生的意外高空坠落事故。
[bookmark: _Toc504535414][bookmark: _Toc1772916766]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461264742]（一）有关责任人员
刘某，男，49岁。维保作业时未遵守现场管理人员指令，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带，违反了项目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在本事故中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此次事故中已经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有关责任单位
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尼玛县甲谷乡吉松村等8条农村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
调查组对尼玛县甲谷乡吉松村等8条农村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进行了详细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1.项目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已制定涵盖高空安全作业规定在内的全面制度与操作规程，明确岗位安全操作流程与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关于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要求，从制度层面保障作业安全。
2.高处作业安全技术交底：严格按照《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等相关法规，对涉及高处作业的人员进行了详细的安全技术交底，确保作业人员清楚了解作业过程中的风险及防范措施，留存有完整的交底记录。
3.高空坠落应急预案：依据相关法规标准，制定了针对性强的高空坠落应急预案。
4.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依照《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活动，涵盖项目全体人员。培训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规、安全操作技能、事故案例分析等，培训记录完整，保证员工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5.碎石场班前教育：在碎石场作业前，每日开展班前教育，向作业人员强调当日工作中的安全注意事项，如设备操作规范、个人防护要求等，并形成书面记录，提升一线人员的日常安全意识。
6.劳动防护用品发放记录：按照标准为各协作队伍配备了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如安全帽、安全带、安全鞋等，并留存详细的发放记录，确保务工人员在作业时能正确使用防护用品，降低事故风险。
7.劳动合同：与所有务工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双方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购买了人寿、人保两份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符合劳动法规要求，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处理结果：1.施工单位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尼玛县甲谷乡吉松村等8条农村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在本次事故发生前已履行三级安全教育、发放安全防护用品等各项职责，但安全监管工作仍有疏忽，经事故调查小组会议研究决定，依照尼玛县交通运输局处理意见对其进行约谈处理，并向县安委办作出书面检讨、责令加强对所有施工现场作业行为安全监管，严格按照事故调查小组提出的防范措施和建议，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2.监理单位陕西高速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本次事故发生时安全监管工作不到位，经事故调查小组会议研究决定，依照尼玛县交通运输局处理意见对其进行向县安委办作出书面检讨并监督好施工单位做好事故赔偿等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1076484037][bookmark: _Toc853531702]七、防范措施和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尼玛县甲谷乡吉松村等8条农村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深刻吸取“7.16”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综合治理和专项治理、精准治理，切实扭转安全事故多发势头，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放在第一位，切实承担起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bookmark: _Toc116553554][bookmark: _Toc410496014]（二）强化防范措施，加大施工安全培训力度。尼玛县甲谷乡吉松村等8条农村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重点针对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区域，如车辆维修、设备操作等各类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风险防范知识进行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开展安全警示教育，以本次事故为案例，在项目部内部开展广泛的安全警示教育活动，通过事故分析会、安全警示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向员工宣传事故的危害性和教训，增强员工的安全责任感和紧迫感，促使员工自觉遵守安全规章制度，保障施工安全
[bookmark: _Toc1489033134]（三）严格岗位匹配与技能考核，强化安全资质审查。招募时需明确岗位要求，优先录用具备相关施工经验身体健康无基础疾病的人员，高海拔地区应适当提高年龄限制标准。应通过实际操作测试（如砌砖、绑钢筋等），技术人员需考察其专业资质和工程经验。对特殊工种（如电工、高空作业等）必须要求持证上岗，将安全资质作为硬性录取条件。可通过查询证件真实性、实地考核操作能力等方式验证。优先录用有责任感的人员，在面试环节增加责任心评估维度，询问过往安全事件处理方式、对安全制度的看法等。优先选择遵守纪律、注重团队协作的求职者。新员工入职后需通过安全操作考核（如正确佩戴安全装备、应急处置演练），考核不合格者不予聘用。
（四）开展隐患排查，逐步消除安全事故隐患。进一步完善项目部的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岗位的安全职责和安全操作规程，加强对作业现场的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定期对施工现场、设备设施等进行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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